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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  言

为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、《上

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，保护环境，防治污染，促进上海市汽车制造业的

技术进步和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减排，制定本方法。
本方法规定了汽车制造业（涂装）VOCs排放量计算方法。
本方法按照《包装印刷行业VOCs排放量计算办法》（财税〔2015〕71号）规定的方

法编制。

本方法由上海市环境保护局组织制订。

本方法由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起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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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汽车制造业（涂装）VOCs排放量计算方法

1 适用范围

本方法适用于汽车制造业涂装作业过程中VOCs排放量计算。

本方法适用于汽车制造企业或生产设施的VOCs排放管理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方法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

用于本方法。

GB 24409 汽车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

GB/T 15089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

GB/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 采样方法

HJ 732 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 气袋法

HJ 734 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吸附-热脱附/气相色谱-质
谱法

HJ/T 38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

HJ/T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（试行）

HJ/T 293 清洁生产方法 汽车制造业（涂装）

HJ/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

DB31/859 汽车制造业（涂装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

《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》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28号）

《环境监测管理办法》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39号）

《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试点办法》（财税〔2015〕71号）

3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方法。

3.1 汽车 Automotive

由动力驱动具有四个或四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车辆。

3.2 表面涂装 Surface Coati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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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涂料覆于基底表面形成具有防护、装饰或特定功能涂层的过程，包括前处理、底漆、

中涂、色漆、清漆、密封胶、 流平、烘干、注蜡、粘结、图案等所有工序。

3.3 挥发性有机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，VOCs

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，或者根据规定的方法计算或测量确定的有机化合

物。

a) 20℃时蒸汽压不小于10 Pa，或者101.325 kPa标准大气压下沸点不高于260 ºC的有机
化合物；或者实际生产条件下具有以上相应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；但是不包括甲烷。

b) 采用规定方法测定的非甲烷总烃，或者上述a）项有机化合物。

3.4 非甲烷总烃 Non-methane Hydrocarbon，NMHC

采用规定的监测方法，检测器有明显响应的除甲烷外的碳氢化合物的总称（以碳计）。

4 计算方法

汽车制造业（涂装）VOCs排放量按VOCs产生量与去除量之差值计算，见公式1-1。

0 0E E D 
汽车 （公式1-1）

式中：

E汽车——统计期内VOCs排放量，千克；

E0——统计期内VOCs产生量，千克；

D0——统计期内污染控制设施的 VOCs的去除量，千克。

4.1 VOCs产生量

汽车制造业（涂装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VOCs来源于溶剂使用，含 VOCs物料包括但
不限于：前处理药液、油漆、固化剂、稀释剂、清洗剂、密封胶、保护蜡、粘结剂等。

VOCs产生量按物料平衡法计算，见公式 1-2。

0 0, 0,E E E 物料 回收 （公式1-2）

式中：

E0,物料——统计期内物料中VOCs量之和，千克；

E0,回收——统计期内各种VOCs溶剂与废弃物（含固体和液体）回收物中VOCs量之和，
千克。

i i0,
i 1

W WFE


 物料 （公式1-3）

式中：

Wi——统计期内含有VOCs的物料i投用量，千克；以库存单据等凭证为计算依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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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Fi——统计期内物料i中VOCs质量百分含量，%；以产品质检报告等为依据。VOCs
含量数据无法获得时，按表1取值。

表 1物料中 VOCs含量

含VOCs物料 VOCs含量

（水性）电泳底漆（含乳液和色浆） 2%
中涂漆（含固化剂） 45%
色漆（含固化剂） 80%
清漆（含固化剂） 55%

稀释剂 100%
清洗剂 100%
密封胶 6%
保护蜡 5%
粘结剂 5%

j j0,
j 1

W WFE


 回收 （公式1-4）

式中：

Wj——统计期内溶剂或废弃物j的回收量，千克；以接受单位出具发票等凭证为计算依
据；

WFj——统计期内溶剂或废弃物j的VOCs质量百分含量，%；以接受单位出具的成分报
告等资料为依据。

4.2 VOCs去除量

VOCs去除量按VOCs污染控制设施的实测去除量或相关规定计。

0
1

i
i

D D


 （公式1-5）

式中：

D0——统计期内污染控制设施的VOCs去除总量，千克；

Di——统计期内污染控制设施i的VOCs去除量，千克。


